闸安办[2015]4号   签发人：顾耀亮
关于闸北区2015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

区政府各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彭浦镇政府、区管重点企业：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要求，根据《闸北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办法》（闸府发[2012]22号），特制定闸北区2015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工作实施意见如下：

考核范围

    2015年与区安委会签订《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》的区政府各部门、街道、镇和区管重点企业，共29家。

二、考核小组
考核工作在区安委会的领导下，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纪委（监察局）、区公务局等部门组织实施考核。

    三、考核内容及权重

考核采取百分制，其中安全生产死亡控制指标30分，基础管理20分，年度工作任务50分。

年度工作任务50分，主要为国家、市、区统一部署，安委办（含各条线）分解下达的工作任务。综合考虑今年各条线的工作任务情况，权重分配为：消防安全20分、安全生产10分、特种设备8分、食品安全6分、交通安全6分。

考核实行附加分制度，加分项目由被考核单位申报，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小组审核确定，最高加分值为5分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采取集中分组考核的方法进行；考核包含听取汇报、查阅台账、提问交流、综合评定等程序。

五、考核等级

考核等次分为优秀、达标、基本达标和不达标四个等次。拟评为优秀的部门不得超过被考核单位的30%。
    六、考核要求

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是区机关重点

工作目标考核之一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根据考核办法的要求，认真做好考核准备，全面总结和评估重点工作的做法和成效，梳理工作台账，落实工作制度。

（二）注重工作实效。考核小组要紧紧围绕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总目标和总要求，坚持注重实绩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对各被考单位开展考核评估。

（三）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按照闸北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办法，被考单位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影响较大的，由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小组报区安委会批准后，提请区机关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

附：2015年闸北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考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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